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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

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南陵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的需要，对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众源新材”）全资子公司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永杰铜业”）现厂区收储。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《南陵

县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》，本次土地房屋征收费用合

计 91,464,421.00元。 

 本次交易系政府收储行为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交

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公司将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有关政策的相关规定，对上述征收补偿

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南陵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的需要，征收永杰铜业位于南陵经济开发区秋

浦大道 11 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非住宅房屋、其他建筑物、构筑物等，根据国

务院第 590 号令和南陵县人民政府文件南政（2013）71 号文件等相关规定，本

次土地房屋征收费用合计 91,464,421.00元。近日，南陵县人民政府授权籍山镇

人民政府与永杰铜业签订了《南陵县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》。 



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、2022 年 3 月 25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

一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0

万吨高精度铜合金板带及 5 万吨铜带坯生产线项目的议案》，本次被收储事项属

于项目二期的搬迁改造项目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与永杰铜业签订《南陵县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》的为南陵

县人民政府授权的籍山镇人民政府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被收储的为永杰铜业位于南陵经济开发区秋浦大道 11 号的土地使用权

及地上非住宅房屋、其他建筑物、构筑物等。其中，房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

19,450.54平方米；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0,181.02 平方米，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南

国土资国用第(2007)第 003855-80号。 

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情况，不涉

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根据相关政策规定，安徽同信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公司对公司拟被征收土地、

房屋及附属物等相关资产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了《估价报告》皖同信（2021）估价

字 NL 093号，本次土地房屋征收费用合计人民币 91,464,421.00 元，包括土地

房屋征收价值的补偿、搬迁费、停产停业损失费、搬迁奖励、货币补偿补助等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南陵县人民政府（甲方）、籍山镇人民政府（被授权人）与永杰铜业（乙方）

签订了《南陵县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》，协议主要条款为： 

1、土地房屋征收费用（土地房屋征收补偿）合计 91,464,421.00 元。 

2、甲方按照 4 个阶段分期拨付，用于乙方新厂区建设。分别是：乙方项目

土地摘牌后十个工作日内拨付 40%，项目规划建设厂房施工进展达到正负零时且

现有工厂厂房不动产权证注销时拨付 30%，项目主体竣工拨付 20%，最终搬迁成

功交付厂房拨付 10%。 

3、甲方按照本协议第三条之约定足额拨付第一笔搬迁补偿款当日，乙方应

立即将房屋和土地的权属证明等原件材料交付甲方，并委托甲方办理相关权证的



注销手续；乙方按照本协议完成证明交付和相关权证注销手续，则视为完成交付，

甲乙双方对厂房及附属设施和设备进行清点。 

4、乙方在签订协议后，出现将现有厂房对外租赁、转让、抵押等对不动产

权利造成限制的情形及未全部履行征收补偿协议、未全部履行的情形且双方协商

不成的，甲方有权采取要求继续履行、恢复原状、暂停支付、解除协议、赔偿损

失等措施，并要求乙方退还已得征收补偿款，并以已得征收补偿款为基数自领取

之日起至全额退还之日止，按 LPR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。 

5、本协议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被收储的厂房土地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产，所涉及的设备设施和

建筑物为生产经营场所，公司已妥善安排相关生产事项，本次收储事项的实施不

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根据《南陵县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》，本次土地房屋征收

费用总额为 91,464,421.00 元，款项将分批到账，公司将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等有关政策的相关规定，对上述征收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最终以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。 

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对本次土地收储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8日 


